臺北市立萬華國民中學校園門禁管理及安全維護實施要點
1031128行政會議通過
 1081025行政會議修正通過
壹、依據：

 一、教育部頒佈之國民中小學公共安全管理手冊。
 二、臺北市中等學校上課期間校外人士進入校園管理及服務流程。
貳、目的：為有效維護校園安寧，確保學生及教職員工人身安全，以建立安全健康之學習環 境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參、實施原則：
 一、編制內教職員工配戴識別證進入校園。
 二、非屬本校現職教職員工須於警衛室登記辦理入校程序，方可進入校園。
 三、平日委請轄區內警察機關指派人員不定期巡邏，維護校園周邊安全。
 肆、實施內容：
 一、門禁管理： 
(一) 時間：全天候24小時(平日與星期例假日)。
 (二) 執勤人員：保全人員（總務處機動配合處理），下班時間由系統保全防護。 
(三) 對象：來賓、學生家長、洽公廠商、志工及其他人員等。
 (四) 辦理方式：所有來訪人員一律自大門旁側門(開車蒞校者亦同)進出，側門平日關　　　閉，僅留行人進出登記。
     1.來賓：
 (1)來賓身份：如各會會長、退休教職員工、上級長官、他校校長及教職員、大
型活動所列來賓及其他認定之來賓等。
 (2)接待程序：由保全人員確認身份後，通知校方或相關人員接待引導進 入校園。 
2.學生家長：
 (1)家長於上課期間欲進入校園，須先由保全人員詢問來意、通知學校人員確認無誤並經同意後，始於訪客登記簿上登記換證、穿訪客背心後，方可由該單位人員接待進入校園，並接待至指定單位辦公室會見。會見結束後即由該單位人員帶領家長離開校園，家長不得逕至學生教學區干擾教學。
 (2)家長送交之學生學用具、雨傘、衣物或餐盒等物品避免進入校園，家長應註明班級及姓名後交予保全人員，由保全人員委請學務處轉交，以免影響學生上課。
 (3)若學生因病、事需請假早退，須經導師及學務處同意並開立外出單，交由保全人員確認後始得放行。
 (4)家長放學時間接送學生，應至校門口外側家長接送區等待，禁止任意進入校 園及班級。
 (5)特教班家長接送學生若需進入校園，則另行向特教組辦理登記，並依前項規 定(1)入校。
　　　　3.洽公廠商：
 (1) 各處室應主動將每日至校內洽公或修繕之廠商名單主動通報警衛室，以方便
　　 作業。
 (2) 來訪人員一律先至警衛室辦理更換證件與登記，並穿著訪客背心，經保全人員通報，並由相關單位人員接待後，方可進入校園。
 (3) 郵差及貨運：快遞、包裹由警衛室簽收，另通知相關單位。公務文件則由保全簽收後送至總務處文書組。 
　(4) 午餐廠商：由校方指定出入口進入校園。 
　(5) 推銷人員一律謝絕進入校園。
　　　　4. 校外人士
  (1)校友、訪客及廠商來訪，應先出示身分證明，登記換證、穿訪客背心後，由保全人員通知受訪單位確認後入校。 
  (2)嚴禁業務人員入校，與校內同仁事先約訪者，請受訪同仁先行告知警衛室，經登記換證、穿訪客背心後，由校警或保全通知受訪單位確認後入校；完成約訪行程後，請受訪同仁提醒該員應立即離校，不可進入其他辦公室、教室，避免衍生其他校園問題。
        　 (3)禁止一切選舉拜票推銷活動。
 二、上放學人員及車輛管控：
　 (一) 時段：
　　 1. 日間：上學(07：00~08：00) 放學(16：00~17：30) 
2. 補校：上學(18：10~18：30) 放學(21：30~22：00)
(二) 執行方式：
1.所有學生均經由校門進出校園，並聽從值週人員指揮。接送家長之車輛請停至指定接送區之外，以維護大門進出順暢。
2.教職員車輛（含機車及腳踏車）自本校車道門進出，並聽從保全人員指揮。上學時間（7:00-7:45）及放學時間(16:00-17:30)禁止由大門及其旁邊側門出入。教職員工機車及腳踏車於平日非上放學時段由大門旁側門進出，由保全人員協助開關側門。
3.教職員工汽機車上班時間一律停放本校地下停車場，上課期間體育館旁至大學之道禁停任何車輛。
4.洽公及送貨車輛須先至警衛室停車熄火換證，穿著訪客背心後，慢速進入校園，並依指定位置停放。
5.教職員車輛於例假日進出，須登記進出入時間及人員姓名；值班保全人員須了解 例假日來校原因及進入地點。 
6.施工廠商於例假日施工需依規定辦理登記及換證。車輛停置於體育館後方之指定位置停放。
三、其他
　 1.本校週一至週五全日時段校園不開放，夜間補校及社大學生進出校園請出示學生證供保全人員查驗，機車請依指定位置放置。游泳池家長亦出示學員證以供查驗。
　 2.外租場地人員如經申請准許外，一律不提供機車及汔車停放。
　　四、上述人員倘經校方評估有危害校園安全之虞，基於保護學生安全、維護教師教學與校園安寧，學校有權拒絕任何人員進入校園。
　　伍、本要點經行政會報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之，修正時亦同。
